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

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

被告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

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兩者區分方式是透過

分開堆放，司機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

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在辦公桌角

落，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同處，如果有犯意，寄件人可以

直接寫成告訴人就好等語；並有相關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

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

本、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

函、宅配收執聯影本等件及證人郭鴻儒、鄧愉姍之證述在卷

可稽，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

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

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

落差，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

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

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

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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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

適時反應，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

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屬毫無足採，認

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

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

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略以：①被告於111年2月22

日交寄貨品部分：當日交寄貨品共16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

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有13件；未在現場收現托運

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3件，該3件中之2件是告

訴人所交寄，餘1件註記「邱亭維」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

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

桌上，因上開註記「邱亭維」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

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被告預計支付

之100元託運費款項自會根據收貨單收執聯清查，斷無可能

將多出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玆核對。但發票既與

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

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8日交寄貨品部分：111年3月8日當

日交寄貨品共3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

之交寄貨品僅有1件；未在現場收現託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

上之交寄貨品有2件，該2件中之1件是告訴人所交寄，另1件

註記「邱冠綺」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

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

「邱冠綺」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

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

可茲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

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

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

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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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

人員工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

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

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

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

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

鄧愉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

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可佐，此部分事

實亦堪認定。

　㈡證人鄧愉姍於原審證述：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

「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貨

運司機來時，我會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

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

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上開證述核

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亦於

原審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

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

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等語。

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

作業流程，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

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

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

確認，司機收貨無檢核機制，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

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

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

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㈢證人鄧愉姍復於原審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

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

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

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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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

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

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

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參證人郭

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

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

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等語，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

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

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

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

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

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

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

之原因，以致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

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告訴代理人雖質疑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

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

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

收走，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

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不可採等語。然而：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

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

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

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

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

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

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

費發票。

　⒊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

離職後已有變動，難認該證人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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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持之上訴理

由仍屬告訴人之一己之臆測，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

據，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

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具

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金卿

附件: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1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冠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冠綺係告訴人高雄市永安區漁會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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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幹事，其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

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欲託運貨物時，僅須於統一速達公

司官網之契約客戶專區，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再鍵入

收、寄件人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料，即可印製託運單，

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統一速達公司之收貨人員，即完成託

運，而運費則以月結方式計入告訴人之帳單內。詎被告竟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所

示之託運日期，在高雄市○○區○○路0○0號永安區漁會加

工廠內，以電腦連結至統一速達公司官網，登入告訴人之客

戶代號，印製如附表所示之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收

貨人員，致統一速達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貨物均係

告訴人交寄，因而將運費計入告訴人之月結帳單，被告因此

詐得免於支付運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00元之財產上不法

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

偵查中之供述、㈡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王叡齡律師於偵查中

之指訴、㈢證人蘇麗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㈣統一速達

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㈤統一速達公司客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認其前為告訴人之助理幹事，並知悉告訴人為

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所交寄之貨物，運費為月

結，以及其有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地，以公訴意旨所指之

方式，交寄如附表所示2件私人貨物(下稱本案貨物)，並由

告訴人以月結方式付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得利犯

行，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

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下統稱私人交寄貨

物)，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

放，司機來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

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放在辦公室其中

一張辦公桌的角落，交寄後取得之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那

張桌上，交寄的人自己去拿，本案貨物運費均有支付，就是

放在上開桌上，如果我是故意詐欺得利，寄件人可以直接寫

成告訴人，不用寫自己的名字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

護稱：本案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

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等語。

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不諱（易

卷第38-39頁），與告訴代理人於偵訊中之陳述(他卷第65

頁）、證人蘇麗惠於警詢、偵訊之證述（他卷第45-47、54-

55頁)大致相符，並有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

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6

3-66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

卷第79-81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

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93頁）、被告提出之宅配收執聯

影本（偵續卷第45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㈡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因契約客戶可享運費優

惠，故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之員工(含家屬)得以利用告

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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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

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

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

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本院審理

中(他卷第65頁、易卷第105-106頁)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

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

（偵續卷第79-81頁）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貨物之流程而言，證人鄧愉姍於本

院審理中之證述：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固定的人負責交寄貨

物，加工廠的員工都會幫忙交寄貨物，故收貨的人跟拿貨給

貨運司機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人。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

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

別，告訴人的貨放一堆，私人交寄貨物放一堆，貨運司機來

的時候，我會一起放在同一台車上推給司機，並在推給司機

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

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且告訴人的貨上宅配單之寄件

人也不一定都是填載告訴人，因為有時候會配合客戶要求寫

私人姓名，所以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

語(易卷第105-130頁)，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併參證人

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告訴人

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

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

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也不會逐一看寄件人的名義

等語(易卷第132-146頁)。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

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收貨者與交寄貨物之

員工未必同一人，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

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

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

人加以確認，交寄員工將貨物推給貨運司機時，亦可能用同

一台車將兩類貨物一次推出，貨運司機收貨亦僅能單純仰賴

交寄員工之告知來區分月結貨物與付現貨物，無其他檢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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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以除錯，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

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

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致告訴人誤為被

告支付本案貨物運費，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

行為，均非無疑。

　㈣又本案貨物之收貨司機均為證人郭鴻儒，此有統一速達股份

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頁）

為憑，惟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對於被告沒有印

象，也不記得有跟被告接洽過交寄貨物事宜等語(易卷第142

-143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顯示被告為實際交寄本案貨物

予貨運司機之員工，而有刻意告知司機本案貨物為月結貨物

之情事，自難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之犯行。

　㈤證人鄧愉姍復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

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

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

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

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

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

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

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

(易卷第116-130頁)；併參證人郭鴻儒證述：付現的貨物，

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

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

差，我說要付多少錢，漁會員工就會給多少等語(易卷第14

1、145頁)，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

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

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沒有使用任何容器盛裝，又無專人稽

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對運費現金管理實

屬鬆散，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

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

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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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

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

而適時反應，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㈥至告訴代理人雖稱：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

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

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

有被收走，顯係被告刻意將其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月結；

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

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顯不可採等語。然：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

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

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

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

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偵續卷第1

01頁、易卷第144-146頁)，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

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

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被告未能及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現金未經實際用於支付於

本案貨物運費之可能性，已說明如理由欄四、㈤，本案貨物

所涉運費每次均為100元，價值非鉅，被告未追蹤其所支付

之運費是否確實支付，亦非違於常情。

　⒋就證人鄧愉姍之證述部分，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

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況證人所述交

寄過程與證人郭鴻儒、被告前開所辯均大致相符，難認證人

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是告訴代理人之主張

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訴被告所犯均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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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狄建

　　　　　　　　　　　　　　　　　　法　官　李冠儀

　　　　　　　　　　　　　　　　　　法　官　林于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甄智　　　

附表：　　

編號 託運日期 寄件人 收件人 託運單號 運費

1 111年2月22

日

邱亭維 麻新電子維修

部

0000-0000-000

0

100元

2 111年3月8日 邱冠綺 鍾佳宏 0000-0000-000

0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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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被告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兩者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機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在辦公桌角落，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同處，如果有犯意，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人就好等語；並有相關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宅配收執聯影本等件及證人郭鴻儒、鄧愉姍之證述在卷可稽，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屬毫無足採，認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略以：①被告於111年2月22日交寄貨品部分：當日交寄貨品共16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有13件；未在現場收現托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3件，該3件中之2件是告訴人所交寄，餘1件註記「邱亭維」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亭維」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被告預計支付之100元託運費款項自會根據收貨單收執聯清查，斷無可能將多出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玆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8日交寄貨品部分：111年3月8日當日交寄貨品共3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僅有1件；未在現場收現託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2件，該2件中之1件是告訴人所交寄，另1件註記「邱冠綺」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冠綺」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茲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 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 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員工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證人鄧愉姍於原審證述：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貨運司機來時，我會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上開證述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亦於原審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等語。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確認，司機收貨無檢核機制，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㈢證人鄧愉姍復於原審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參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等語，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告訴代理人雖質疑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收走，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不可採等語。然而：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難認該證人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持之上訴理由仍屬告訴人之一己之臆測，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具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金卿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冠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冠綺係告訴人高雄市永安區漁會之助理幹事，其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欲託運貨物時，僅須於統一速達公司官網之契約客戶專區，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再鍵入收、寄件人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料，即可印製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統一速達公司之收貨人員，即完成託運，而運費則以月結方式計入告訴人之帳單內。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所示之託運日期，在高雄市○○區○○路0○0號永安區漁會加工廠內，以電腦連結至統一速達公司官網，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印製如附表所示之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收貨人員，致統一速達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貨物均係告訴人交寄，因而將運費計入告訴人之月結帳單，被告因此詐得免於支付運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00元之財產上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㈡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王叡齡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蘇麗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㈣統一速達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㈤統一速達公司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認其前為告訴人之助理幹事，並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所交寄之貨物，運費為月結，以及其有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地，以公訴意旨所指之方式，交寄如附表所示2件私人貨物(下稱本案貨物)，並由告訴人以月結方式付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得利犯行，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下統稱私人交寄貨物)，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機來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放在辦公室其中一張辦公桌的角落，交寄後取得之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那張桌上，交寄的人自己去拿，本案貨物運費均有支付，就是放在上開桌上，如果我是故意詐欺得利，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人，不用寫自己的名字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本案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不諱（易卷第38-39頁），與告訴代理人於偵訊中之陳述(他卷第65頁）、證人蘇麗惠於警詢、偵訊之證述（他卷第45-47、54-55頁)大致相符，並有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63-66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第79-81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93頁）、被告提出之宅配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45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因契約客戶可享運費優惠，故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之員工(含家屬)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本院審理中(他卷第65頁、易卷第105-106頁)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第79-81頁）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貨物之流程而言，證人鄧愉姍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固定的人負責交寄貨物，加工廠的員工都會幫忙交寄貨物，故收貨的人跟拿貨給貨運司機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人。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告訴人的貨放一堆，私人交寄貨物放一堆，貨運司機來的時候，我會一起放在同一台車上推給司機，並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且告訴人的貨上宅配單之寄件人也不一定都是填載告訴人，因為有時候會配合客戶要求寫私人姓名，所以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易卷第105-130頁)，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併參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也不會逐一看寄件人的名義等語(易卷第132-146頁)。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收貨者與交寄貨物之員工未必同一人，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確認，交寄員工將貨物推給貨運司機時，亦可能用同一台車將兩類貨物一次推出，貨運司機收貨亦僅能單純仰賴交寄員工之告知來區分月結貨物與付現貨物，無其他檢核機制加以除錯，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致告訴人誤為被告支付本案貨物運費，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㈣又本案貨物之收貨司機均為證人郭鴻儒，此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頁）為憑，惟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對於被告沒有印象，也不記得有跟被告接洽過交寄貨物事宜等語(易卷第142-143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顯示被告為實際交寄本案貨物予貨運司機之員工，而有刻意告知司機本案貨物為月結貨物之情事，自難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之犯行。
　㈤證人鄧愉姍復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易卷第116-130頁)；併參證人郭鴻儒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我說要付多少錢，漁會員工就會給多少等語(易卷第141、145頁)，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沒有使用任何容器盛裝，又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對運費現金管理實屬鬆散，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㈥至告訴代理人雖稱：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收走，顯係被告刻意將其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月結；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顯不可採等語。然：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偵續卷第101頁、易卷第144-146頁)，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被告未能及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現金未經實際用於支付於本案貨物運費之可能性，已說明如理由欄四、㈤，本案貨物所涉運費每次均為100元，價值非鉅，被告未追蹤其所支付之運費是否確實支付，亦非違於常情。
　⒋就證人鄧愉姍之證述部分，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況證人所述交寄過程與證人郭鴻儒、被告前開所辯均大致相符，難認證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是告訴代理人之主張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訴被告所犯均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狄建
　　　　　　　　　　　　　　　　　　法　官　李冠儀
　　　　　　　　　　　　　　　　　　法　官　林于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甄智　　　
附表：　　
		編號

		託運日期

		寄件人

		收件人

		託運單號

		運費



		1

		111年2月22日

		邱亭維

		麻新電子維修部

		0000-0000-0000

		100元



		2

		111年3月8日

		邱冠綺

		鍾佳宏

		0000-0000-0000

		100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
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
    被告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
    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兩者區分方式是透過
    分開堆放，司機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
    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在辦公桌角
    落，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同處，如果有犯意，寄件人可以
    直接寫成告訴人就好等語；並有相關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
    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
    本、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
    、宅配收執聯影本等件及證人郭鴻儒、鄧愉姍之證述在卷可
    稽，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
    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
    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
    差，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
    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
    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
    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
    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
    時反應，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
    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屬毫無足採，認被
    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
    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
    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略以：①被告於111年2月22
    日交寄貨品部分：當日交寄貨品共16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
    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有13件；未在現場收現托運
    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3件，該3件中之2件是告
    訴人所交寄，餘1件註記「邱亭維」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
    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
    桌上，因上開註記「邱亭維」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
    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被告預計支付
    之100元託運費款項自會根據收貨單收執聯清查，斷無可能
    將多出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玆核對。但發票既與
    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
    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8日交寄貨品部分：111年3月8日當日
    交寄貨品共3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
    交寄貨品僅有1件；未在現場收現託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
    之交寄貨品有2件，該2件中之1件是告訴人所交寄，另1件註
    記「邱冠綺」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
    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
    冠綺」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
    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茲核
    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
    並未放置運費100元；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
    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 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 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
    人員工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
    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
    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
    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
    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
    鄧愉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
    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可佐，此部分事
    實亦堪認定。
　㈡證人鄧愉姍於原審證述：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
    「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貨
    運司機來時，我會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
    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
    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上開證述核
    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亦於
    原審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
    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
    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等語。
    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
    作業流程，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
    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
    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
    確認，司機收貨無檢核機制，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
    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
    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
    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㈢證人鄧愉姍復於原審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
    ，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
    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
    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
    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
    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
    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
    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參證人郭鴻
    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
    ，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
    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等語，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
    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
    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
    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
    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
    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
    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
    原因，以致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
    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告訴代理人雖質疑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
    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
    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
    收走，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
    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不可採等語。然而：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
    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
    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
    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
    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
    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
    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
    費發票。
　⒊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
    離職後已有變動，難認該證人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持之上訴理
    由仍屬告訴人之一己之臆測，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
    據，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
    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具
    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金卿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1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冠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冠綺係告訴人高雄市永安區漁會之助
    理幹事，其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
    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欲託運貨物時，僅須於統一速達公
    司官網之契約客戶專區，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再鍵入收
    、寄件人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料，即可印製託運單，再
    連同貨物一併交予統一速達公司之收貨人員，即完成託運，
    而運費則以月結方式計入告訴人之帳單內。詎被告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所示之
    託運日期，在高雄市○○區○○路0○0號永安區漁會加工廠內，
    以電腦連結至統一速達公司官網，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
    印製如附表所示之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收貨人員，
    致統一速達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貨物均係告訴人交
    寄，因而將運費計入告訴人之月結帳單，被告因此詐得免於
    支付運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00元之財產上不法利益。因
    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
    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
    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
    偵查中之供述、㈡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王叡齡律師於偵查中
    之指訴、㈢證人蘇麗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㈣統一速達公
    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㈤統一速達公司客戶交
    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認其前為告訴人之助理幹事，並知悉告訴人為
    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所交寄之貨物，運費為月
    結，以及其有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地，以公訴意旨所指之
    方式，交寄如附表所示2件私人貨物(下稱本案貨物)，並由
    告訴人以月結方式付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得利犯
    行，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
    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下統稱私人交寄貨物)
    ，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
    機來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
    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放在辦公室其中一張辦
    公桌的角落，交寄後取得之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那張桌上
    ，交寄的人自己去拿，本案貨物運費均有支付，就是放在上
    開桌上，如果我是故意詐欺得利，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
    人，不用寫自己的名字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
    本案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
    人支付之可能，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不諱（易
    卷第38-39頁），與告訴代理人於偵訊中之陳述(他卷第65頁
    ）、證人蘇麗惠於警詢、偵訊之證述（他卷第45-47、54-55
    頁)大致相符，並有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
    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63-6
    6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
    第79-81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
    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93頁）、被告提出之宅配收執聯影
    本（偵續卷第45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因契約客戶可享運費優
    惠，故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之員工(含家屬)得以利用告
    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
    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
    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
    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
    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本院審理
    中(他卷第65頁、易卷第105-106頁)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
    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
    （偵續卷第79-81頁）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貨物之流程而言，證人鄧愉姍於本
    院審理中之證述：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固定的人負責交寄貨物
    ，加工廠的員工都會幫忙交寄貨物，故收貨的人跟拿貨給貨
    運司機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人。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
    」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
    ，告訴人的貨放一堆，私人交寄貨物放一堆，貨運司機來的
    時候，我會一起放在同一台車上推給司機，並在推給司機時
    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
    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且告訴人的貨上宅配單之寄件人
    也不一定都是填載告訴人，因為有時候會配合客戶要求寫私
    人姓名，所以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
    (易卷第105-130頁)，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併參證人即
    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告訴人加
    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
    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
    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也不會逐一看寄件人的名義等
    語(易卷第132-146頁)。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
    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收貨者與交寄貨物之員
    工未必同一人，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
    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
    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
    加以確認，交寄員工將貨物推給貨運司機時，亦可能用同一
    台車將兩類貨物一次推出，貨運司機收貨亦僅能單純仰賴交
    寄員工之告知來區分月結貨物與付現貨物，無其他檢核機制
    加以除錯，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
    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
    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致告訴人誤為被告
    支付本案貨物運費，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
    為，均非無疑。
　㈣又本案貨物之收貨司機均為證人郭鴻儒，此有統一速達股份
    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頁）
    為憑，惟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對於被告沒有印
    象，也不記得有跟被告接洽過交寄貨物事宜等語(易卷第142
    -143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顯示被告為實際交寄本案貨物
    予貨運司機之員工，而有刻意告知司機本案貨物為月結貨物
    之情事，自難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之犯行。
　㈤證人鄧愉姍復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
    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
    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
    ，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
    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
    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
    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
    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易
    卷第116-130頁)；併參證人郭鴻儒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
    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
    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我
    說要付多少錢，漁會員工就會給多少等語(易卷第141、145
    頁)，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
    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
    室內辦公桌上，沒有使用任何容器盛裝，又無專人稽核「應
    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對運費現金管理實屬鬆散
    ，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
    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
    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
    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
    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
    反應，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㈥至告訴代理人雖稱：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
    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
    ，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
    被收走，顯係被告刻意將其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月結；又
    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
    ，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顯不可採等語。然：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
    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
    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
    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
    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偵續卷第1
    01頁、易卷第144-146頁)，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
    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
    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被告未能及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現金未經實際用於支付於
    本案貨物運費之可能性，已說明如理由欄四、㈤，本案貨物
    所涉運費每次均為100元，價值非鉅，被告未追蹤其所支付
    之運費是否確實支付，亦非違於常情。
　⒋就證人鄧愉姍之證述部分，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
    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況證人所述交
    寄過程與證人郭鴻儒、被告前開所辯均大致相符，難認證人
    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是告訴代理人之主張
    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訴被告所犯均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
    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狄建
　　　　　　　　　　　　　　　　　　法　官　李冠儀
　　　　　　　　　　　　　　　　　　法　官　林于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甄智　　　
附表：　　
編號 託運日期 寄件人 收件人 託運單號 運費 1 111年2月22日 邱亭維 麻新電子維修部 0000-0000-0000 100元 2 111年3月8日 邱冠綺 鍾佳宏 0000-0000-0000 100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被告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兩者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機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在辦公桌角落，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同處，如果有犯意，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人就好等語；並有相關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宅配收執聯影本等件及證人郭鴻儒、鄧愉姍之證述在卷可稽，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屬毫無足採，認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略以：①被告於111年2月22日交寄貨品部分：當日交寄貨品共16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有13件；未在現場收現托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3件，該3件中之2件是告訴人所交寄，餘1件註記「邱亭維」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亭維」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被告預計支付之100元託運費款項自會根據收貨單收執聯清查，斷無可能將多出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玆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8日交寄貨品部分：111年3月8日當日交寄貨品共3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僅有1件；未在現場收現託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2件，該2件中之1件是告訴人所交寄，另1件註記「邱冠綺」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冠綺」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茲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 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 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員工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證人鄧愉姍於原審證述：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貨運司機來時，我會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上開證述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亦於原審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等語。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確認，司機收貨無檢核機制，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㈢證人鄧愉姍復於原審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參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等語，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告訴代理人雖質疑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收走，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不可採等語。然而：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難認該證人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持之上訴理由仍屬告訴人之一己之臆測，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具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金卿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冠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冠綺係告訴人高雄市永安區漁會之助理幹事，其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欲託運貨物時，僅須於統一速達公司官網之契約客戶專區，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再鍵入收、寄件人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料，即可印製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統一速達公司之收貨人員，即完成託運，而運費則以月結方式計入告訴人之帳單內。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所示之託運日期，在高雄市○○區○○路0○0號永安區漁會加工廠內，以電腦連結至統一速達公司官網，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印製如附表所示之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收貨人員，致統一速達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貨物均係告訴人交寄，因而將運費計入告訴人之月結帳單，被告因此詐得免於支付運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00元之財產上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㈡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王叡齡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蘇麗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㈣統一速達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㈤統一速達公司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認其前為告訴人之助理幹事，並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所交寄之貨物，運費為月結，以及其有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地，以公訴意旨所指之方式，交寄如附表所示2件私人貨物(下稱本案貨物)，並由告訴人以月結方式付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得利犯行，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下統稱私人交寄貨物)，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機來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放在辦公室其中一張辦公桌的角落，交寄後取得之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那張桌上，交寄的人自己去拿，本案貨物運費均有支付，就是放在上開桌上，如果我是故意詐欺得利，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人，不用寫自己的名字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本案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不諱（易卷第38-39頁），與告訴代理人於偵訊中之陳述(他卷第65頁）、證人蘇麗惠於警詢、偵訊之證述（他卷第45-47、54-55頁)大致相符，並有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63-66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第79-81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93頁）、被告提出之宅配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45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因契約客戶可享運費優惠，故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之員工(含家屬)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本院審理中(他卷第65頁、易卷第105-106頁)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第79-81頁）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貨物之流程而言，證人鄧愉姍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固定的人負責交寄貨物，加工廠的員工都會幫忙交寄貨物，故收貨的人跟拿貨給貨運司機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人。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告訴人的貨放一堆，私人交寄貨物放一堆，貨運司機來的時候，我會一起放在同一台車上推給司機，並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且告訴人的貨上宅配單之寄件人也不一定都是填載告訴人，因為有時候會配合客戶要求寫私人姓名，所以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易卷第105-130頁)，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併參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也不會逐一看寄件人的名義等語(易卷第132-146頁)。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收貨者與交寄貨物之員工未必同一人，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確認，交寄員工將貨物推給貨運司機時，亦可能用同一台車將兩類貨物一次推出，貨運司機收貨亦僅能單純仰賴交寄員工之告知來區分月結貨物與付現貨物，無其他檢核機制加以除錯，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致告訴人誤為被告支付本案貨物運費，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㈣又本案貨物之收貨司機均為證人郭鴻儒，此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頁）為憑，惟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對於被告沒有印象，也不記得有跟被告接洽過交寄貨物事宜等語(易卷第142-143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顯示被告為實際交寄本案貨物予貨運司機之員工，而有刻意告知司機本案貨物為月結貨物之情事，自難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之犯行。
　㈤證人鄧愉姍復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易卷第116-130頁)；併參證人郭鴻儒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我說要付多少錢，漁會員工就會給多少等語(易卷第141、145頁)，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沒有使用任何容器盛裝，又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對運費現金管理實屬鬆散，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㈥至告訴代理人雖稱：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收走，顯係被告刻意將其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月結；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顯不可採等語。然：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偵續卷第101頁、易卷第144-146頁)，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被告未能及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現金未經實際用於支付於本案貨物運費之可能性，已說明如理由欄四、㈤，本案貨物所涉運費每次均為100元，價值非鉅，被告未追蹤其所支付之運費是否確實支付，亦非違於常情。
　⒋就證人鄧愉姍之證述部分，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況證人所述交寄過程與證人郭鴻儒、被告前開所辯均大致相符，難認證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是告訴代理人之主張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訴被告所犯均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狄建
　　　　　　　　　　　　　　　　　　法　官　李冠儀
　　　　　　　　　　　　　　　　　　法　官　林于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甄智　　　
附表：　　
		編號

		託運日期

		寄件人

		收件人

		託運單號

		運費



		1

		111年2月22日

		邱亭維

		麻新電子維修部

		0000-0000-0000

		100元



		2

		111年3月8日

		邱冠綺

		鍾佳宏

		0000-0000-0000

		100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62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被告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兩者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機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在辦公桌角落，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同處，如果有犯意，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人就好等語；並有相關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宅配收執聯影本等件及證人郭鴻儒、鄧愉姍之證述在卷可稽，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屬毫無足採，認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略以：①被告於111年2月22日交寄貨品部分：當日交寄貨品共16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有13件；未在現場收現托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3件，該3件中之2件是告訴人所交寄，餘1件註記「邱亭維」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亭維」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被告預計支付之100元託運費款項自會根據收貨單收執聯清查，斷無可能將多出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玆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②被告於111年3月8日交寄貨品部分：111年3月8日當日交寄貨品共3件，其中統一速達收貨員在現場收受託運費之交寄貨品僅有1件；未在現場收現託運費而掛在告訴人帳上之交寄貨品有2件，該2件中之1件是告訴人所交寄，另1件註記「邱冠綺」之交寄貨品則係被告所交寄，若被告當日有將託運費用100元置放在漁會公共區域桌上，因上開註記「邱冠綺」交寄貨品掛在告訴人帳上，無需支付貨運100元，則現場經辦人對於多出之之100元侵吞入己，蓋有發票可茲核對。但發票既與現場支付託運費用之現金一致，應可知被告並未放置運費100元；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 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 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 事訴訟法第373 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員工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證人鄧愉姍於原審證述：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貨運司機來時，我會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上開證述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亦於原審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等語。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確認，司機收貨無檢核機制，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㈢證人鄧愉姍復於原審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參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等語，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告訴代理人雖質疑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收走，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不可採等語。然而：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之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難認該證人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持之上訴理由仍屬告訴人之一己之臆測，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具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金卿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冠綺
選任辯護人　劉繼蔚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冠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冠綺係告訴人高雄市永安區漁會之助理幹事，其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欲託運貨物時，僅須於統一速達公司官網之契約客戶專區，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再鍵入收、寄件人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等資料，即可印製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統一速達公司之收貨人員，即完成託運，而運費則以月結方式計入告訴人之帳單內。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分別於附表所示之託運日期，在高雄市○○區○○路0○0號永安區漁會加工廠內，以電腦連結至統一速達公司官網，登入告訴人之客戶代號，印製如附表所示之託運單，再連同貨物一併交予收貨人員，致統一速達公司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上開貨物均係告訴人交寄，因而將運費計入告訴人之月結帳單，被告因此詐得免於支付運費共計新臺幣（下同）200元之財產上不法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㈡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王叡齡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蘇麗慧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㈣統一速達公司111年11月2日、112年9月25日函、㈤統一速達公司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認其前為告訴人之助理幹事，並知悉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告訴人所交寄之貨物，運費為月結，以及其有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地，以公訴意旨所指之方式，交寄如附表所示2件私人貨物(下稱本案貨物)，並由告訴人以月結方式付款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得利犯行，辯稱：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專責辦理交寄貨物的人，漁民或員工也可以用告訴人名義交寄貨物(下統稱私人交寄貨物)，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區分方式是透過分開堆放，司機來收貨時，交寄的員工會跟司機說明哪些要付現、哪些月結。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均擺放在辦公室其中一張辦公桌的角落，交寄後取得之收執聯跟發票也是放在那張桌上，交寄的人自己去拿，本案貨物運費均有支付，就是放在上開桌上，如果我是故意詐欺得利，寄件人可以直接寫成告訴人，不用寫自己的名字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本案不能排除係過失或交寄貨物過程瑕疵而造成運費由告訴人支付之可能，被告應無詐欺得利之主觀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上開坦承之事實，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不諱（易卷第38-39頁），與告訴代理人於偵訊中之陳述(他卷第65頁）、證人蘇麗惠於警詢、偵訊之證述（他卷第45-47、54-55頁)大致相符，並有統一速達公司111年2月22日、111年3月8日客戶交易明細表、託運單顧客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63-66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第79-81頁）、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93頁）、被告提出之宅配收執聯影本（偵續卷第45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為統一速達公司之契約客戶，因契約客戶可享運費優惠，故告訴人授權漁民或告訴人之員工(含家屬)得以利用告訴人之客戶代號交寄私人貨物，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加工廠員工依運費表確認運費後，向寄件人收取現金，並於交寄當日將運費交給前來收貨之統一速達公司貨運司機，司機則對已收運費開立發票等節，業據告訴代理人於偵查中、證人即告訴人加工廠前員工鄧愉姍於本院審理中(他卷第65頁、易卷第105-106頁)證述明確，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並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函文（偵續卷第79-81頁）可佐，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就告訴人加工廠辦理交寄貨物之流程而言，證人鄧愉姍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告訴人加工廠沒有固定的人負責交寄貨物，加工廠的員工都會幫忙交寄貨物，故收貨的人跟拿貨給貨運司機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人。交寄貨物區分為「告訴人的貨」跟「私人交寄貨物」，現場區分方式是用分開堆放來區別，告訴人的貨放一堆，私人交寄貨物放一堆，貨運司機來的時候，我會一起放在同一台車上推給司機，並在推給司機時說明哪一堆是私人交寄貨物要付現，並沒有清單或報表可供檢核哪些是私人交寄貨物，且告訴人的貨上宅配單之寄件人也不一定都是填載告訴人，因為有時候會配合客戶要求寫私人姓名，所以也無法從宅配單的寄件人欄位來區分貨物等語(易卷第105-130頁)，核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併參證人即統一速達公司司機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去告訴人加工廠收貨時，會由推貨出來的員工跟我說哪些是月結，哪些是現金，我區分要不要收現金的方式就是純粹經由交寄的員工告知，沒有其他檢核機制，也不會逐一看寄件人的名義等語(易卷第132-146頁)。可知告訴人加工廠就交寄貨物事宜未設專責人員，亦無標準作業流程，收貨者與交寄貨物之員工未必同一人，且告訴人加工廠員工區別貨物係屬運費月結之告訴人交寄貨物，抑或當日運費現結之私人交寄貨物，僅憑收貨員工以分開堆放方式區別，也無法從託運單之寄件人加以確認，交寄員工將貨物推給貨運司機時，亦可能用同一台車將兩類貨物一次推出，貨運司機收貨亦僅能單純仰賴交寄員工之告知來區分月結貨物與付現貨物，無其他檢核機制加以除錯，實無法排除本案貨物因人為疏失混雜堆放、或因收貨員工與交寄員工間之誤記、誤放、誤告等整體流程可能出現之疏失，將本案貨物列為月結貨物，致告訴人誤為被告支付本案貨物運費，被告是否確有詐欺得利之主觀犯意及行為，均非無疑。
　㈣又本案貨物之收貨司機均為證人郭鴻儒，此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25日統速字第123號函（偵續卷第91頁）為憑，惟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對於被告沒有印象，也不記得有跟被告接洽過交寄貨物事宜等語(易卷第142-143頁)，卷內復無其他證據顯示被告為實際交寄本案貨物予貨運司機之員工，而有刻意告知司機本案貨物為月結貨物之情事，自難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得利之犯行。
　㈤證人鄧愉姍復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私人交寄的貨會依運費表收現金，收到的錢會直接放在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某張閒置的辦公桌上，沒有任何容器裝，不只加工廠的工作人員，漁民或其他部門同事也會進出那間辦公室。我交寄貨物時會告知司機哪些是要付現的貨物，司機就計算總共要付多少運費，我就會從那張桌子上拿運費的錢給司機，如果運費的現金有短少就會拿加工廠的零用金來墊付，如果運費有多就會把多的錢放回那張桌子上，事後也不會另外銷帳等語(易卷第116-130頁)；併參證人郭鴻儒證述：付現的貨物，我會告知漁會員工後應付運費總價，不會逐一報價，沒有發生過漁會員工跟我爭執我的計算結果跟他們自己算的有落差，我說要付多少錢，漁會員工就會給多少等語(易卷第141、145頁)，可知案發當時加工廠現場對於私人交寄貨物所收得之運費現金係直接擺放在得為多數人進出之告訴人加工廠辦公室內辦公桌上，沒有使用任何容器盛裝，又無專人稽核「應付運費」與「實收現金」之落差，對運費現金管理實屬鬆散，亦無法排除被告確實有支付本案貨物運費，惟於本案貨物遭誤列入告訴人月結貨物之情形下，其所支付之運費僅係遭交寄貨物之加工廠員工放回上開桌上留作支應他日短少運費之用，而未深究運費有所出入之原因，以致被告未能即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未實際用於支付本案貨物之運費上而適時反應，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㈥至告訴代理人雖稱：被告無法提出本案貨物之發票，且附表編號2當日只有3件私人交寄貨物，假如被告確實有支付運費，一定會多出100元，被告不可能沒發現其支付之運費沒有被收走，顯係被告刻意將其私人交寄貨物由告訴人月結；又證人鄧愉姍於110年12月即已離職，早於本案貨物交寄時間，故其就交寄貨品程序之證述顯不可採等語。然：
　⒈發票僅為運費已支付之憑證之一，包裹既已送達，縱未保留發票，亦非不合情理，不因被告未留存發票即認其有何詐欺故意。
　⒉依證人郭鴻儒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付現的貨物我會逐件依尺寸計算運費後計算運費總數，統一開一張發票，不會逐一報價，發票左下方會顯示幾件貨物的運費總額等語(偵續卷第101頁、易卷第144-146頁)，是私人交寄貨物之運費發票既僅會以總額開立一張，不會個別開立，被告僅為私人交寄者之一，自難期待被告會逕自保留當日私人交寄之運費發票。
　⒊被告未能及時發覺其所支付之運費現金未經實際用於支付於本案貨物運費之可能性，已說明如理由欄四、㈤，本案貨物所涉運費每次均為100元，價值非鉅，被告未追蹤其所支付之運費是否確實支付，亦非違於常情。
　⒋就證人鄧愉姍之證述部分，卷內並無證據顯示告訴人加工廠交寄貨物流程於證人鄧愉姍離職後已有變動，況證人所述交寄過程與證人郭鴻儒、被告前開所辯均大致相符，難認證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有何不可採之處。是告訴代理人之主張均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訴被告所犯均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狄建
　　　　　　　　　　　　　　　　　　法　官　李冠儀
　　　　　　　　　　　　　　　　　　法　官　林于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甄智　　　
附表：　　
編號 託運日期 寄件人 收件人 託運單號 運費 1 111年2月22日 邱亭維 麻新電子維修部 0000-0000-0000 100元 2 111年3月8日 邱冠綺 鍾佳宏 0000-0000-0000 100元 



